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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电急救

触电急救注释

一 触电方式

（一）单相触电（二）两相触电（三）跨步电压与接触

电压触电（四）感应电压触电（五）雷击触电

二 触电原理

2 毫安以下的电流通过人体，仅产生麻感，对机体影响不

大。8－12 毫安电流通过人体，肌肉自动收缩，身体常可自动

脱离电源，除感到“一击”外，对身体损害不大。但超过 20

毫安即可导致接触部位皮肤灼伤，皮下组织也可因此碳化。2

5 毫安以上的电流即可引起心室起纤颤、导致循环停顿而死亡。

三 安全电压与安全电流

根据标准 GB3805-83 规定 2交流 50Hz 10mA 直流 50mA

触电急救的原则进行触电急救，应坚持迅速，就地，准确，坚

持的原则。触电急救必须分秒必争，立即就地迅速用心肺复苏

法进行抢救，并坚持不断地进行，同时及早与医疗部门联系，

争取医务人员接替救治。在医务人员未接替救治前，不应放弃

现场抢救，更不能只根据没有呼吸或脉搏擅自判定伤员死亡，

放弃抢救。只有医生有权做出伤员死亡的诊断。

触电急救的步骤

一 脱离电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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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触电急救，首先要使触电者迅速脱离电源，越快越好。

因为电流作用的时间越长，伤害越重。

（2）脱离电源就是要把触电者接触的那一部分带电设备的

开关、刀闸或其他断路设备断开；或设法将触电者与带电设备

脱离。在脱离电源中，救护人员既要救人，也要注意保护自己。

（3）触电者未脱离电源前，救护人员不准直接用手触及伤

员，因为有触电的危险。

（4）如触电者处于高处，触脱电源后会自高处坠落，因此，

要采取预防措施。

（5）触电者触及低压带电设备，救护人员应设法迅速切

断电源，如拉开电源开关或刀闸，拔除电源插头等；或使用

绝缘工具、干燥的木棒、木板、绳索等不导电的东西解脱触

电者；也可抓住触电者干燥而不贴身的衣服，将其拖开，切

记要避免碰到金属物体和触电者的裸露身躯；也可戴绝缘手套

或将手用干燥衣物等包起绝缘后解脱触电者；救护人员也可

站在绝缘垫上或干木板上，绝缘自己进行救护。为使触电者

与导电体解脱，最好用一只手进行。如果电流通过触电者入

地，并且触电者紧握电线，可设法用干木板塞到身下，与地隔

离，也可用干木把斧子或有绝缘柄的钳子等将电线剪断。剪断

电线要分相，一根一根地剪断，并尽可能站在绝缘物体或干木

板上。

（6）触电者触及高压带电设备，救护人员应迅速切断电源，

或用适合该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(戴绝缘手套、穿绝缘靴并用



3

绝缘棒)解脱触电者。救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自身

与周围带电部分必要的安全距离。

（7）如果触电发生在架空线杆塔上，如系低压带电线路，

若可能立即切断线路电源的，应迅速切断电源，或者由救护人

员迅速登杆，束好自己的安全皮带后，用带绝缘胶柄的钢丝钳、

干燥的不导电物体或绝缘物体将触电者拉离电源；如系高压

带电线路，又不可能迅速切断电源开关的，可采用抛挂足够截

面的适当长度的金属短路线方法，使电源开关跳闸。抛挂前，

将短路线一端固定在铁塔或接地引下线上，另一端系重物，但

抛掷短路线时，应注意防止电弧伤人或断线危及人员安全。不

论是何级电压线路上触电，救护人员在使触电者脱离电源时要

注意防止发生高处坠落的可能和再次触及其它有电线路的可

能。

（8）如果触电者触及断落在地上的带电高压导线，且尚

未确证线路无电，救护人员在未做好安全措施(如穿绝缘靴或

临时双脚并紧跳跃地接近触电者)前，不能接近断线点至 8～1

0m范围内，防止跨步电压伤人。触电者脱离带电导线后亦应

迅速带至8～10m以外后立即开始触电急救。只有在确证线路

已经无电，才可在触电者离开触电导线后，立即就地进行急救。

（9）救护触电伤员切除电源时，有时会同时使照明失电，

因此应考虑事故照明、应急灯等临时照明。新的照明要符合使

用场所防火、防爆的要求。但不能因此延误切除电源和进行急

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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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伤员脱离电源后的处理：

（1）触电伤员如神志清醒者，应使其就地躺平，严密观察，

暂时不要站立或走动。

（2）触电伤员如神志不清者，应就地仰面躺平，且确保

气道通畅，并用5s 时间，呼叫伤员或轻拍其肩部，以判定伤

员是否意识丧失。禁止摇动伤员头部呼叫伤员。

（3）需要抢救的伤员，应立即就地坚持正确抢救，并设法

联系医疗部门接替救治。

（4）呼吸、心跳情况的判定：

（4.1）触电伤员如意识丧失，应在 10s内，用看、听、

试的方法，判定伤员呼吸心跳情况。

（4.1.1）看—看伤员的胸部、腹部有无起伏动作；

（4.1.2）听—用耳贴近伤员的口鼻处，听有无呼气声音；

（4.1.3）试—试测口鼻有无呼气的气流。再用两手指轻

试一侧(左或右)喉结旁凹陷处的颈动脉有无搏动。

（4.2）若看、听、试结果，既无呼吸又无颈动脉搏动，

可判定呼吸心跳停止。

三 心肺复苏法：

（1）触电伤员呼吸和心跳均停止时，应立即按心肺复苏

法支持生命的三项基本措施，正确进行就地抢救。a.通畅气

道； b.口对口(鼻)人工呼吸；c.胸外接压(人工循环)。

（2）通畅气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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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.1）触电伤员呼吸停止，重要的是始终确保气道通畅。

如发现伤员口内有异物，可将其身体及头部同时侧转，迅速用

一个手指或用两手指交叉从口角处插入，取出异物；操作中要

注意防止将异物推到咽喉深部。

（2.2）通畅气道可采用仰头抬颏法。用一只手放在触电

者前额，另一只手的手指将其下颌骨向上抬起，两手协同将头

部推向后仰，舌根随之抬起，气道即可通畅。严禁用枕头或其

它物品垫在伤员头下，头部抬高前倾，会更加重气道阻塞，且

使胸外按压时流向脑部的血流减少，甚至消失。

（3）口对口(鼻)人工呼吸：

（3.1）在保持伤员气道通畅的同时，救护人员用放在伤

员额上的手的手指捏住伤员鼻翼，救护人员深吸气后，与伤员

口对口紧合，在不漏气的情况下，先连续大口吹气两次，每

次1～1.5s。如两次吹气后试测颈动脉仍无搏动，可判断心跳

已经停止，要立即同时进行胸外按压。

（3.2）除开始时大口吹气两次外，正常口对口(鼻)呼吸

的吹气量不需过大，以免引起胃膨胀。吹气和放松时要注意伤

员胸部应有起伏的呼吸动作。吹气时如有较大阻力，可能是头

部后仰不够，应及时纠正。

（3.3）触电伤员如牙关紧闭，可口对鼻人工呼吸。口对

鼻人工呼吸吹气时，要将伤员嘴唇紧闭，防止漏气。

（4）胸外按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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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.1）正确的按压位置是保证胸外按压效果的重要前提。

确定正确按压位置的步骤：a.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沿触电伤员

的右侧肋弓下缘向上，找到肋骨和胸骨接合处的中点；b.两

手指并齐，中指放在切迹中点(剑突底部)，食指平放在胸骨下

部； c.另一只手的掌根紧挨食指上缘，置于胸骨上，即为正

确按压位置。

（4.2）正确的按压姿势是达到胸外按压效果的基本保证。

正确的按压姿势： a.使触电伤员仰面躺在平硬的地方，救护

人员立或跪在伤员一侧肩旁，救护人员的两肩位于伤员胸骨

正上方，两臂伸直，肘关节固定不屈，两手掌根相叠，手指翘

起，不接触伤员胸壁；b.以髋关节为支点，利用上身的重力，

垂直将正常成人胸骨压陷 3～5cm(儿童和瘦弱者酌减)； c.压

至要求程度后，立即全部放松，但放松时救护人员的掌根不得

离开胸壁。按压必须有效，有效的标志是按压过程中可以触

及颈动脉搏动。

（4.3）操作频率：a.胸外按压要以均匀速度进行，每分

钟80次左右，每次按压和放松的时间相等；b.胸外按压与口

对口(鼻)人工呼吸同时进行，其节奏为：单人抢救时，每按

压15次后吹气 2次(15∶2)，反复进行；双人抢救时，每按

压5次后由另一人吹气 1次(5∶1)，反复进行。

四 抢救过程中的再判定：

（1）按压吹气 1 min后(相当于单人抢救时做了 4个 15∶

2压吹循环)，应用看、听、试方法在5～7s时间内完成对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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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呼吸和心跳是否恢复的再判定。若判定颈动脉已有搏动但

无呼吸，则暂停胸外按压，而再进行 2 次口对口人工呼吸，接

着每 5s吹气一次(即每分钟 12次)。如脉搏和呼吸均未恢复，

则继续坚持心肺复苏法抢救。

（2）在抢救过程中，要每隔数分钟再判定一次，每次判

定时间均不得超过 5～7 s。在医务人员未接替抢救前，现场

抢救人员不得放弃现场抢救。


